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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61/2021_2022__E5_88_91_E

6_B3_95_E5_AD_A6_E8_c80_161014.htm 一、犯罪主体概述 犯

罪主体是指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法应负刑事责任的人

，这包括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

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袋子，以及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依

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

等单位。在犯罪主体中，自然人可以成为各种犯罪的主体，

但是，根据我国刑法目前的规定，单位只能成为特定犯罪的

主体。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自然人成为犯罪主体必须具备以

下条件： 1．实施了危害社会行为的自然人。 2．是达到法定

刑事责任年龄的人。 3．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来源

：www.examda.com 这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任

何自然现动物、物品、甚至尸体，都不可能具有成为犯罪主

体的资格。 单位和组织的犯罪，在刑法理论上通常也称做法

人犯罪，必须注意，法人犯罪并不等于共同犯罪或者犯罪集

团，在法人犯罪的情况下，法人是依法成立，有着合法的经

营目的和经营范围的实体。法人犯罪是这种有着合法“身份

”的实体违反法律规定，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共同犯罪

，尤其是犯罪集团，一般都不是依法成立的合法实体，也没

有合法的经营目的和经营范围，另外，构成法人犯罪必须符

合法律规定的法人犯罪的条件，构成共同犯罪或者犯罪集团

，必须符合刑法的有关规定。 根据我国刑法第30条规定，单

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法律

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根据刑法规定，单位犯



罪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单位实施的犯罪行为必须是我国

法律明文禁止单位实施的那些危害社会的行为。 2．单位犯

罪的主体，必须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团体。 3

．单位犯罪，目的是为了该单位谋取非法利益，并且单位犯

罪行为的实施必须与单位的工作或业务相联系。 刑法第31条

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刑法分则和其他法律

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二、刑事责任年龄来源

：www.examda.com 刑事责任年龄，也称责任年龄，是指刑法

规定的应当对自己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负刑事责任的年龄。 

我国刑法总结了建国以来同犯罪作斗争的经验，并吸收了外

国刑事立法中的一些有益的经验，对刑事责任年龄作了具有

我国特色的四分法规定： 1．不满14周岁的人，这是完全不负

刑事责任时期。 2．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只对犯故意

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

、放火、爆炸、投毒罪，承担刑事责任。这是相对负刑事责

任时期。 3．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比轻或者

减轻处罚。这是减轻刑事责任时期。 4．已满16周岁的人，对

于一切犯罪行为都应负刑事责任。这是完全负刑事责任时期

。 刑法虽然对因不满14周岁或不满16周岁的人不处罚，但在

行为人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之后，并不是完全放任不管。刑

法第17条第4款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

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

政府收容教养。”这是一种社会保护措施。通过这种措施，

有助于防止他们再危害社会，有助于他们的教育改造，也有

助于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三、刑事责任能力来源



：www.examda.com 刑事责任能力，也称责任能力，是指一个

人能够理解自己的行为的性质、后果和社会政治意义，并且

能够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构成犯罪主体的必要

条件之一，无责任能力的人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不负刑

事责任。 责任能力的有无是和责任年龄紧密相关的，在通常

情况下，达到法定责任年龄的人就意味着他具有必要的识别

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但是，人的这种能力可能因为精神

病而受到影响，甚至完全丧失。 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精

神病人在不能辩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

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

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

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辩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

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与精神病人不同，醉酒的人不属于无责任能

力的人。我国刑法第18条第4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

负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第19条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

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又聋又哑的人

或者盲人不属于无责任能力人，他们虽然有严重的生理缺陷

，但并没有丧失辩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所以不能免除

应负的刑事责任。但是，由于他们的生理缺陷，可以根据具

体情况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